
譯 本  
 
 

   

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

 

教 育 及 宣 傳 工 作 小 組  

 

二 零 零 五 年 六 月 六 日 會 議 摘 要  

 

主 席 ︰  方 敏 生 女 士  

成 員 ︰  譚 安 德 博 士  

賴 錦 璋 先 生  

吳 方 笑 薇 女 士  

戴 希 立 先 生  

葉 廣 濤 先 生  

政 府 新 聞 處 副 處 長 陳 任 慧 芬 女 士  

因 事 缺 席 者 ︰  郭 毅 權 博 士  

莊 陳 有 先 生  

鄭 銘 鳳 女 士  

列 席 者 ︰  副 行 政 署 長 麥 駱 雪 玲 女 士  

持 續 發 展 組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曾 慧 雯 女 士  

持 續 發 展 組 城 市 規 劃 師 彭 浣 儀 女 士  

持 續 發 展 組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李 振 平 先 生  

秘 書 ︰  助 理 行 政 署 長 (持 續 發 展 )2 麥 敬 年 先 生  

 

第 1 項  —— “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 ——  第 三 輪 申 請 的 優 先 考 慮

範 疇 ” (第 04/05 號 文 件 ) 

 

主 席 請 各 成 員 就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第 三 輪 申 請 的 優 先 考 慮 範 疇

發 表 意 見 。 成 員 同 意 ， 以 下 列 各 項 爲 重 點 的 項 目 應 獲 特 別 考

慮 ︰  

 

z 與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目 標 一 致 ， 並 著 重 社 會 參 與 的 宣 傳 活

動 ；  

z 對 香 港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産 生 可 量 度 的 影 響 ， 並 使 可 持 續 發

展 的 實 踐 在 社 區 內 得 以 流 傳 的 項 目 ；  

z 可 以 提 升 組 合 能 力 及 跨 界 別 的 合 作 ， 尤 其 是 能 夠 提 高 市

民 對 首 個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的 三 個 試 點 範 疇 ( 即 固 體 廢 物 管

理 、 可 再 生 能 源 及 都 市 生 活 空 間 ) 的 認 識 以 及 能 夠 參 與 落

實 及 推 行 進 一 步 策 略 發 展 的 活 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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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員 又 表 示 ， 以 上 述 各 項 爲 重 點 而 特 別 能 加 深 青 年 人 對 可 持

續 發 展 的 認 知 及 實 踐 的 項 目 會 獲 得 支 持 。 成 員 亦 同 意 在 二 零

零 五 年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舉 行 公 衆 論 壇 ， 以 展 開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

第 三 輪 申 請 的 工 作 ， 並 宣 傳 這 一 輪 申 請 的 優 先 範 疇 。  

 

第 2 項  —— “ 可 持 續 發 展 匯 報 計 劃 ” (第 05/05 號 文 件 ) 
 
主 席 告 知 各 成 員 ，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贊 成 在 香 港 推 行 可 持 續

發 展 匯 報 計 劃 ， 作 爲 一 項 工 具 ， 以 協 助 提 高 公 衆 對 可 持 續 發

展 的 認 知 ， 並 爲 香 港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情 況 訂 立 基 準 。 成 員 討 論

了 未 來 路 向 ， 並 同 意 ︰  

 

z 委 員 會 應 在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第 三 輪 申 請 中 徵 求 有 關 推 行

可 持 續 發 展 匯 報 計 劃 的 建 議 書  

z 應 向 準 申 請 者 提 供 一 份 有 關 具 體 要 求 的 說 明  

z 目 標 應 該 是 制 定 一 套 特 別 爲 香 港 而 設 、 適 用 於 本 地 情 況

的 可 持 續 發 展 指 標  

z 可 參 考 電 腦 輔 助 可 持 續 發 展 評 估 工 具 、 “ 全 球 報 告 指

引 ” ， 以 及 其 他 可 持 續 發 展 評 估 及 匯 報 機 制  

z 制 定 一 個 讓 市 民 一 起 參 與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匯 報 項 目  

z 項 目 成 果 應 適 合 區 議 會 、 本 地 社 區 團 體 和 政 府 部 門 使 用  

 

成 員 亦 同 意 ， 可 持 續 發 展 匯 報 計 劃 應 列 作 第 三 輪 申 請 的 其 中

一 項 優 先 項 目 。  

 

第 3 項  —— “‘可 持 續 發 展 齊 參 與 ’宣 傳 品 設 計 比 賽 進 度 報

告 ” (第 06/05 號 文 件 ) 
 
成 員 得 悉 這 項 比 賽 自 四 月 二 十 四 日 正 式 展 開 以 來 的 進 展 。 主

席 亦 告 知 各 成 員 ， 已 預 訂 大 會 堂 一 樓 展 覽 廳 ， 以 便 在 八 月 九

日 舉 行 這 項 比 賽 的 頒 獎 典 禮 。  
 
第 4 項  —— “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 ——  個 別 項 目 評 核 簡 報 ” (第

07/05 號 文 件 ) 
 
成 員 得 悉 有 關 四 個 獲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撥 款 的 機 構 所 舉 辦 並 有

項 目 監 察 小 組 成 員 和 持 續 發 展 組 人 員 出 席 的 活 動 的 評 核 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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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 。 他 們 會 繼 續 出 席 受 基 金 資 助 項 目 所 舉 辦 的 活 動 ， 以 監 察

進 展 並 評 估 成 效 。  

 

主 席 建 議 安 排 與 各 個 受 基 金 資 助 者 開 會 ， 以 商 討 其 項 目 進

度 ， 並 聽 取 他 們 在 推 行 時 所 遇 到 的 困 難 。 成 員 亦 同 意 ， 應 制

定 一 套 有 關 基 金 項 目 的 表 現 評 核 准 則 。  

 

第 5 項  ——  其 他 事 項  

 
通 識 教 育 科 課 程  
 

成 員 知 悉 可 持 續 發 展 很 可 能 會 被 列 作 新 的 中 學 通 識 教 育 科 課

程 中 的 一 個 核 心 課 題 ， 並 同 意 邀 請 教 育 統 籌 局 的 代 表 出 席 教

育 及 宣 傳 工 作 小 組 會 議 ， 向 成 員 簡 介 其 目 前 建 議 及 未 來 路

向 。  

 
由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撥 款 資 助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所 主 辦 的 項 目  
 
秘 書 告 知 各 成 員 ，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已 確 認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

每 年 最 多 可 撥 出 200 萬 元 ， 資 助 委 員 會 本 身 主 辦 的 活 動 和 計

劃 。 他 請 各 成 員 討 論 應 否 從 基 金 撥 出 175,000 元 用 於 舉 辦 持 份

者 論 壇 以 協 助 委 員 會 決 定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下 一 輪 的 優 先 範

疇 ， 以 及 撥 出 約 14,000 元 在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為 開 展 可 持 續 發 展

基 金 下 一 輪 申 請 舉 辦 公 眾 論 壇 。  

 

成 員 同 意 通 過 運 用 基 金 撥 款 以 資 助 上 述 兩 項 委 員 會 主 辦 的 活

動 ， 惟 須 擬 備 委 員 會 的 全 年 活 動 時 間 表 及 有 關 費 用 的 詳 細 分

項 數 字 。  

 

第 6 項  ——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 

下 次 會 議 日 期 將 定 於 十 月 份 。  

 

 

 

 

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

二 零 零 五 年 十 月  


